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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35

辽宁开放大学文件
辽开大通字〔2022〕33 号

关于开展2021-2022学年度开放教育
学生工作评优活动的通知

各市开放大学，省校直属办学单位：

为充分调动各办学单位开放教育学生工作积极性，促进开

放教育学生工作有效开展，根据《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

助学教师管理办法》（辽电大字〔2014〕28 号）和《辽宁广播电

视大学开放教育学籍管理办法》（辽电大教字〔2018〕6 号）文

件精神，省校决定开展开放教育学生工作评优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项目

开放教育学生工作优秀集体、优秀助学教师、优秀学生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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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学生工作优秀集体

1.2021 年 9 月以来，办学单位一直十分重视开放教育学生

工作，校领导经常研究开放教育学生工作，学校建立了比较完

善的学生工作管理制度，按照国家开放大学和辽宁开放大学学

生工作要求，认真落实省校开放教育助学教师管理办法和学籍

工作管理办法，设置专门的助学与学籍工作机构，设有专兼职

相结合的助学工作队伍和专职学籍管理人员，开展全方位的助

学与学籍工作，得到学生的好评，对开放教育招生和学生在校

学习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。

2.2021 年 9 月以来，办学单位积极配合国家开放大学和辽

宁开放大学开展“4.15”国家安全教育活动、收看“讲乡村振

兴故事 做奋进有为青年”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青年大联学、

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优秀毕业生评选、奖学金评

选、优秀学生干部评选等各项活动并取得佳绩，按要求完成学

籍管理服务各项工作，提交材料及时、准确，零差错。

3.2021 年 9 月以来，办学单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,依托开放

教育学生党组织、学生会、学生社团等组织，开展适应于成人

和远程教育的学生主题教育活动，助学教师在学生活动中表现

积极，学生活动在当地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，对校园文化建设

产生积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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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1 年 9 月以来，办学单位认真开展学信网反馈身份存

疑生学籍学历注册信息复核工作，及时组织学生完成毕业生和

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工作，且完成率不低于 60%。

（二）优秀助学教师

1.认真做好班级日常管理工作，管理能力较强，能按时并

保质保量地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工作业绩突出。关

爱学生，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，努力为学生排忧解难，

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。所负责班级学生的注册率、按期毕业

率、专科升本科的比率相对较高，辍学率相对较低。

2.积极组织所负责的学生参加国家开放大学及辽宁开放大

学开展的“4.15”国家安全教育活动、收看“讲乡村振兴故事 做

奋进有为青年”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青年大联学、互联网+”
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优秀毕业生评选、奖学金评选、优秀学

生干部评选等各项活动，上报材料及时、准确无误，获奖数量

多，成绩突出。

3.积极组织所负责学生参与本校的学生活动，学生参与率

不低于 30%，获得学生好评，对开放教育办学招生和为学生提供

支持服务发挥积极作用。

4.按照国开和省校要求组织所负责学生参加国开学习网网

上学习，学生网上学习率不低于 30%。所负责学生无考试作弊和

违纪现象。

5.从事助学教师工作 3 年及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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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优秀学生工作者

1.热爱学生工作，能够积极按照国开和省校有关文件要求组

织开展各项学生工作。助学管理工作者能够认真贯彻落实省校开

放教育助学教师管理办法，积极配合省校开展各项活动，按时提

交材料，材料准确无误。

2.有效组织本单位学生参加国开和省校各项学生活动并取得

佳绩，积极组织开展本单位的有特色的开放教育学生活动成效显

著，获得学生和社会认可。认真为学生提供各项服务并受到学生

好评，配合省校开展学生活动的各项评审工作，保质保量完成任

务。

3.学籍管理工作者在学籍管理工作中能够及时组织各基层办

学单位核对学生基本信息，按要求上报学籍异动和学生基本信息

更正材料，提供材料真实准确。

4.认真做好毕业审核前期准备工作，并根据学生毕业及学位

意愿为学生做毕业及学位申请，做到不错申，不漏申；密切跟踪

学生毕业及学位审核进程，积极沟通解决问题，无遗留问题。

5.积极组织学生完成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工作，

问卷回收或上传及时，且完成率不低于 60%。

6.毕业生和学位申请上报的各项材料，格式规范，要素完整，

内容详实，信息准确无误。与教务系统中操作或上传数据保持一

致，做到不错传，不漏传。

7.近 3年来工作无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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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专职从事助学或学籍管理工作3年以上。

三、推荐及表彰名额

（一）学生工作优秀集体

办学单位对照评选条件自荐并提交自荐报告及佐证材料，

省校根据材料评选出 5-8 个学生工作优秀集体。

（二）优秀助学教师

每个办学单位推荐 1-2 名。省校在各办学单位推荐的人选

中最终评选出不超过 30 名优秀助学教师。

（三）优秀学生工作者

每个办学单位推荐 1-2 名。省校在各办学单位推荐的人选

中最终评选出不超过 30 名优秀学生工作者。

优秀助学教师、优秀学生工作者不可兼报。办学单位助学

服务工作部门与学籍管理部门分设的可各推荐 1 人，助学服务

工作与学籍管理工作部门合一的只能推荐 1 人。

四、材料提交及评选方式

（一）材料提交

1.参加学生工作优秀集体评选的办学单位对照评选条件提

交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学生工作自荐材料及本单位自行

开展的特色活动佐证材料。

2.优秀助学教师：参加优秀助学教师评选的办学单位向省

校提交推荐表、汇总表及相关材料。

3.优秀学生工作者：参加优秀学生工作者评选的办学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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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学服务工作部门与学籍管理部门分设的分别提交推荐表、汇

总表及相关材料，并在汇总表中备注助学服务或者学籍管理；

助学服务工作与学籍管理工作部门合一的提交 1 名推荐人选的

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评选方式

1.优秀集体评选

（1）公示办学单位提交的自荐材料。

（2）省校邀请专家进行评选。

（3）评选结果公示。

2.优秀助学教师和优秀学生工作者评选

（1）省校初审。省校对各办学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。

（2）专家评选。省校对初审合格的材料提交专家进行评选。

（3）结果公示。省校对专家评选结果进行公示。

五、表彰形式及颁奖方式

1.优秀集体由省校颁发“辽宁开放大学 2021-2022 学年度

学生工作优秀集体”证书或奖牌。

2.优秀助学教师、优秀学生工作者由省校分别颁发“辽宁

开放大学 2021-2022 学年度优秀助学教师”、“辽宁开放大学

2021-2022 学年度优秀学生工作者”荣誉证书及奖金 500 元。

六、材料上报及相关要求

1.2022 年 11 月 21 日中午 12:00 之前各办学单位按照省校

文件要求提交相关材料，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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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办学单位开放教育学生工作优秀集体自荐材料及特色

活动佐证材料。要求总结材料详实、具体，数据真实、可信。

（2）优秀助学教师推荐表（附件 1）、汇总表（附件 2）及

相关材料。优秀学生工作者推荐表（附件 3）、汇总表（附件 4）。

推荐表纸质版一式两份。个人优秀事迹材料在 1500 字以内，要

求数据准确、事迹具体，请参照评选条件撰写并提供相应的佐

证材料。候选人一张 1 寸彩色证件照片（贴在推荐表的照片位

置），个人推荐材料必须由候选人本人签名确认。

以上材料需同时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。电子版发送至联系

邮箱。

3.注意事项

（1）各单位应重视此项工作，严格按照评审条件进行推荐，

并将此项工作职责落实到部门和相关人员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开展推荐工作。

（2）报送材料应规范齐备，优秀集体自荐材料必须有相关

的佐证材料，材料不齐备不能参评。各单位在整理学生工作先

进个人推荐材料时应认真细致，推荐表中的姓名、出生日期等

基本信息应准确无误，要认真填写初审意见，初审意见应包括

对申请表中信息和其它材料的核实情况以及推荐意见。

（3）评选活动结束后，省校将总结本次评优活动的开展情

况，并对学生工作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典型经验及较为有效的

方式方法等通过辽宁开放大学网站进行宣传，推进全省开放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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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学生工作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高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马莹 陈立志

联系电话：024—86131865 86122389

电子邮箱：lnkdxsfwk@163.com

通信地址：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50 号辽宁开放大学系

统建设办公室（系统招生与学生工作处）

邮政编码：110034

附件：1.辽宁开放大学优秀助学教师推荐表

2.辽宁开放大学优秀助学教师候选人汇总表

3.辽宁开放大学优秀学生工作者推荐表

4.辽宁开放大学优秀学生工作者候选人汇总表

辽宁开放大学

2022年 11月 14日

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1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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